垫资协议书

甲方（垫资方）：                    
乙方（借资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乙方因      
           项目（下称“本项目”）需要，向甲方申请垫资，经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信守。
第一条 合作事项与垫资用途
1.1 双方确认，由甲方为本项目垫付资金，专项用于：               。
第二条 垫资金额与支付
2.1 垫资总额为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
2.2 支付方式：甲方根据项目进度，预先向乙方支付垫资款。
第三条 还款安排
3.1 乙方应于     年     月     日前，一次性向甲方清偿全部垫资本金。
3.2 还款资金来源为本项目申报的政府专项资金及         村合作社承担。
第四条 甲方责任
4.1 按照本协议约定及项目进度，及时向乙方提供垫资款。
4.2 负责本项目涉及的修路相关事宜的具体实施与管理。
第五条 乙方责任
5.1 负责协调处理修路所占用的土地涉及的权属、使用补偿等全部调解工作，确保项目顺利施工，不得因此影响工期。
5.2 积极筹措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还款资金，确保按时足额偿还。
[bookmark: _GoBack]第六条 逾期违约责任
6.1 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期限还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未还垫资总额的2%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2 乙方逾期还款超过60日的，甲方有权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诉讼在内的一切合法措施追索全部垫资本金、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
第七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协议生效及其他
8.1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自然人）或盖章并签字（法人）之日起生效。
8.2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垫资方）：
乙方（借资方）：
年   月   日

